
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江苏恒顺醋业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基于独

立判断，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是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因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本变化而相应增加注册资本，并根据上述股本

及注册资本变更情况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作出修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上述议案。 

二、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鉴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际情况，公司决

定调整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调整

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调整。 

三、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通过对恒顺老陈醋、恒顺酒业、恒顺万通、重庆调

味品增资分别实施募投项目，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

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并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使用募集资金对上述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

投项目。 



四、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事项

不违背募投项目实施计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天

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的自筹资金情况

进行了专项审核，出具了相关鉴证报告，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

时间未超过 6个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徐经长                   毛  健                  史丽萍 

 

 

 

 

 

 

 

2023年 6 月 14日 


